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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計畫實施資料利用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計畫實施資料利用作業要點」

部　　長　李遠

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計畫實施資料利用作業要點

一、總則

（一）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供辦理文化禮金實施資料（以下簡稱本資料）

以利文化政策推動、藝文產業發展、學術界研究及非營利團體統計運用，特

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部提供申請本資料規定如下：

１、申請利用資料，應填具申請表向本部申請。

２、申請者應一次備齊申請程序所需資料文件，經本部確認申請者檢附完整文

件後，始進入申請審查階段。

３、本資料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公開法」與「檔案法」等相

關法規辦理；本資料業經去識別化，無從直接或間接識別特定個人及店

家。

（三）本資料開放範圍各年度已使用截止之文化禮金資料，內容包括：

１、消費者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居住地區等）。

２、消費記錄（包括藝文產業類型、消費時間等）。

二、資料申請資格及程序

（一）申請資格及限制：

１、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及其所設立之本國法人、團

體，及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居國外之國民。

２、外國人，以其本國法令未限制中華民國國民申請提供其政府資訊者為限。

（二）申請程序：

１、申請者應檢具「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計畫實施資料利用申請表」（由

本部另行公告），併附身分證影本、立案證明或護照影本等證明資料供核

對，並以親持或書面方式向本部提出申請。

行政院公報　　　　　　　　　　　　　　　　　第031卷　第008期　　20250113　　教育科技文化篇



２、本部於受理申請之日起十五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

長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如核准，申請者需準備適當儲存設備（儲存空間

至少需1GB）以存取檔案。

三、研究成果回饋

（一）運用本資料者均應載明資料來源為「文化部」。

（二）申請者運用申請資料撰寫之相關成果（如會議論文、期刊論文、博碩士論

文、專書或其他等），於出版或發表後一個月內，應由申請者提供一份電子

檔或抽印（影）本予本部存查。

四、疑義及未盡事宜

（一）如因可歸責申請者之事由導致本資料利用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申請者應負

擔賠償責任。

（二）申請者非經本部書面同意不得外流或公開本部提供之本資料原始檔，如有違

反者，本部得拒絕未來相關申請案。

（三）本作業要點如有疑義，由本部解釋之。

（四）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部與申請者另行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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